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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工作管理与服务办法 

 

我分技术委员会 SAC TC28/SC36 对口 ISO/IEC JTC1/SC36，为了更好地完成

国际标准化工作任务，并利用国际标准的信息和资源做好我国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团体标准，现规定如下国际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与服务办法。 

 

一、 国际标准工作的目标 

1) 将我国的标准推向国际 

首先，应该优先将我国的标准推向国际，形成国际标准，或者在制定国家标

准的同时提出国际标准提案，推进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与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同步进

行。在标准的选择上，应该成分考虑教育信息化的需求，将政府、企业、机构急

需的标准列为重点。 

2) 以促进我国标准的建设为目的有选择地跟踪和参与国际标准工作 

对于国际上处于前沿和领先的，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有关键意义或借鉴意

义的标准，要选择性地参与或跟踪，其目的主要在于获取新信息、新理念、新技

术，促进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研制。 

二、 专家团队工作方案 

1) 专家团队的建设 

专家的遴选要兼顾专业技术水平、国际国内影响力和工作积极性及时间保障

几个方面。专家应该能够自愿、主动地选择和论证标准化工做的需求和目标，争

取支持和筹集资金。并且能有一个合理阶段的持续性。 

2) 团队合作 

标委会应该针对主要的标准化工作方向组织研究组（跟踪和研究国际标准）、

工作组（研究国际标准、进行必要的投票答复、提出新提案、贡献标准文件等等）。 

每位专家每季度就自己申请参与的国际标准化工作作出季度报告，汇总该季

度国际标准化进展、动态、相关文件。由各研究组/工作组汇总提交秘书处，再

由秘书处发给全体国际标准专家。使得每个专家都能了解其他专家的工作，以及

各专家关注的领域的国际标准信息，最大限度地在专家团队内部共享信息资源，

更好地促进国际和国内标准的研制。 

每位专家至少主持 1 个并参与 1 个工作组/研究组，或者参与 3 个工作组/

研究组。每个组每年至少召开 2 次研讨会。会议计划提前报秘书处，除本组成员

以外，应欢迎所有国际标准专家列席会议。 

3) 专家之间协作 

专家之间需要互相协作。为了工作的持续性，在专家本人及其团队暂时不能

投入足够精力从事国际标准工作时（例如不能如期答复文件、提交季度汇总报

告），应尽量提前告知秘书处，并提供专家的 ISO 网站账号密码、交接必要的文

件，由秘书处征集其他志愿专家临时接替工作。如果征集不到专家临时接替，可

以考虑放弃这部分工作。 

如果专家长期不能投入国际标准化工作（例如连季度报告都不能提交），秘



书处首先请专家推荐其所在单位的其他专家临时接替其工作一段时间，在保证能

够持续工作的情况下，正式上报国家标准委更换专家。如果无法推荐，或者临时

接替的专家仍不能持续完成预定的工作，则视为该专家退出国际标准化工作，所

在单位不能再次通过本分技术委员会推荐国际标准专家。由秘书处向所有委员征

集接替的专家，如果征集不到，则考虑放弃该项工作。 

三、 秘书处对国际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和服务 

秘书处应该为专家做好服务：提醒投票答复、每年组织至少两次全体专家的

研讨会，每次参加 ISO/IEC JTC1 SC36 会议之前一个月组织一次预案研讨会。协

助各研究组/工作组召开组研讨会。做好新专家征集、专家更换的程序工作。 

针对拟提交 ISO/IEC JTC1 SC36 的新提案，组织分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专家

研讨（会议或网络讨论），然后上报信标委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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